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方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直科技”或“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持续督

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深交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2014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对方直科技募投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调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56 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市方直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方直科技于  2017 年  03 月  08 日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431,09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25.30 

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238,606,577.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总额人民币

10,609,431.09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7,997,145.91 元，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2017]000150 号《验资报告》。 

二、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3)＝

(2)/(1) 

教学研云平台 否 14,174.54 14,174.54 888.16 6.27% 

同步资源学习系统 否 8,625.18 8,625.18 1,562.01 18.11%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2,799.72 22,799.72 2,450.17 -- 



三、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公司基于审慎原则，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项目实施地点等不

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以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进行调整： 

（一）、教学研云平台 

“教学研云平台”项目是公司实施“科技服务于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

是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巩固、延伸和丰富。项目原计划在珠海购房建设产品研发

中心及数据中心，随着国内云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在教育行业中的运用越

来越广泛，行业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公司本着高效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决定充

分利用现有研发场所、研发设备等，尽量采用现有成熟的云服务保证项目技术水

平。根据未来行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公司实际运营情况，结合目前项目实施进展

情况，公司经谨慎研究，决定将该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二）、同步资源学习系统 

“同步资源学习系统”是公司持续扩大销售渠道，获得稳定的学校、教师及

学生资源，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延伸。

当前公司主营业务较为稳定，但受宏观经济增幅放缓影响，市场环境不断发生诸

多不确定变化，原计划扩张全国 6 大区的计划实施风险增大。公司出于审慎考虑，

计划放缓全国扩张战略计划的实施，控制扩张风险，维护公司主营业务为主，以

最大程度保障各股东利益。最终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及实际建设情况，公司决定将

该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四、 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

延期未改变项目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实施地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损害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

成实质性的影响。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 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 12月 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上述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

出的谨慎决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不影响公司正常的

生产经营，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延期。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本着对公司及股东利益负责

的原则，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延期。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方直科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亦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事项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符合公司发

展需要。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方直科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的计划

表示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

投项目延期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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